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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（目的）  
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本公司）為有效受理檢舉董事、
經理人及從業人員違反行為準則及相關規範，依據本公司行為準則
訂定本要點。  
二、（行為標準）  
本公司董事、經理人及從業人員均應依照行為準則所規範之內容執
行業務，其違反者，將進行相關之調查。  
三、（檢舉之提出）  
本公司全體員工於執行業務過程中，如發現任何可能違背行為準則
或相關法規之行為或活動時，均得檢具相關事證，親自以書面、口
頭、傳真或其他方式具名提出檢舉。  
四、（檢舉之處理）  
主辦單位就檢舉之違規案件，應依其內容做詳實完整之調查及簽報
作業。檢舉者得選擇具名檢舉或匿名檢舉方式為之。 
前項檢舉者檢舉之違規案件，內容應具體並檢具相關事證，足認有
違規之虞，且經機構首長指示應查察瞭解者。 
檢舉者檢舉之違規案件未符合前項規定者，僅登記存參及做日後查
考。 
五、（受理權責劃分）  
受理檢舉違規案件之權責劃分如下：  
  （一）有關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中所規定之會計、內部控制及審
計等事宜之檢舉或投訴，由審計委員會依其受理檢舉或投訴案件相
關處理作業流程做處理。  
  （二）除前款以外之案件由組織暨人才發展處處理。  
六、（檢舉專線之設置）  
本公司設置檢舉違規專線（0800-080998），並由專人受理。  
七、（作業處理程序）  
權責機構（單位）受理檢舉違規案件時，均應以密件處理。  
八、（保護及豁免）  
本公司不得對提出檢舉違規者做任何形式之報復，並負排除報復行
為之責。  
本公司為調查及發掘真象，對提供有利調查資料及事證之涉案董



事、經理人或從業人員，必要時得給予懲處豁免。  
九、（預防及改善） 
檢舉案件經本公司調查後，確有違反法令或本公司規定者，如涉及
制度性缺失或對本公司有重大影響，得由本公司組織暨人才發展處
協同相關單位檢討內部規定或作業程序。但該檢舉案件違反中華電
信反貪腐反賄賂與反洗錢政策者，應將檢討結果及預防矯正措施陳
報至本公司反賄賂管理系統之治理與管理單位。 
十、（授權與核定）  
檢舉違規案件之處理權限如下：  
  （一）各種檢舉違規案件由各處理機構首長核定，副本陳報總公
司組織暨人才發展處核備。  
  （二）重大案件（金額在新台幣300 萬元以上或人員職務在第16
層次以上）及涉及損害公司形象、商譽案件，各機構處理後陳報總
公司核定。  
十一、檢舉違規案件受理後之相關調查作業規定另訂之，並由總經
理核定。  
十二、本要點經總執行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